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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說明書 
 

一、 麻醉專科醫師在術前會詳細評估您的疾病史，生理狀況和手術方式，來決定最適合您

的麻醉方式。目前主要的麻醉方式有全身麻醉和區域麻醉兩種。 

  

(一)全身麻醉：全身麻醉會使您失去全身的痛覺與知覺。通常麻醉開始會先從靜脈點滴注射

麻醉藥物，以迅速使您入睡，然後經由面罩或氣管內管給予氧氣及麻醉氣體，來維持手

術中的麻醉深度。 

1.為了維持呼吸道的通暢而進行之處置(如插管或通氣道置入等)可能有牙 

  齒、牙齦、嘴唇、口腔黏膜受傷的機會，任何假牙、牙套或鬆動之牙齒， 

  有可能掉落或損傷，必要時會拔除，以維持氣道通暢與安全。 

2.長時間手術麻醉，術後喉嚨痛、聲音沙啞、喉頭受傷或聲門下狹窄的機會增加。 

3.長時間手術採用特殊體位，可能會產生肌肉酸痛、眼睛及臉部、肢體皮膚損傷、褥瘡或

神經壓傷，或是因體質因素易產生靜脈栓塞而導致肺栓塞或中風。 

4.對於特異體質之病人，麻醉可能引發惡性高熱(這是一種潛在遺傳疾病，現在醫學尚無

法適當事前試驗來預測惡性高熱之發生，亦無方法來加以預防)。 

5.另外某些術式，需經鼻放入氣管內管或置入鼻通氣道，術後可能有流鼻血之情形。 

 

(二)區域麻醉：是注射局部麻醉劑至脊髓區域或周邊神經區域，使手術的部位失去痛覺及活

動能力。在麻醉中您仍然會維持清醒，有需要時可給您鎮定安眠藥，以減輕手術中的焦

慮與不安。 

 1.區域半身麻醉病患有發生頭痛的機會，需平躺八小時以減少頭痛發生的機會，極 

 少數病人經平躺後仍會有頭痛的現象除了補充水份外，仍需再臥床平躺一段時間。 

  2.半身麻醉或神經叢阻斷術，極少數可能導致短期或長期之神經損傷(發生率 0.015 %)。 

  3.區域麻醉的風險包括低血壓或心律不整、背部瘀傷、麻醉阻斷不完全或失效、局 

    部麻醉藥物意外注入血管內導致藥物中毒、感覺或運動功能異常。 

 

二、沒有任何的醫療處置是完全沒有風險的，即使是最權威、最有經驗之醫師醫療處置的併

發症及副作用仍不能完全避免，但每一位醫師都會秉持最大的能力與認真之態度為病患

服務。以下所列的風險已被認定，但是仍然可能有一些醫師無法預期的風險未列出。 

不論全身麻醉或區域半身麻醉，均有可能發生以下之副作用及併發症。 

 1.對於已有或潛在性心臟血管系統或腦血管系統疾病之病患而言（如糖尿病、高血  

   壓、高血脂、年老或肥胖等）於手術中或麻醉後較易引發突發性急性心肌梗塞、 

   心律不整、心臟衰竭或較易發生急性腦中風。 

2.對於已有氣喘、上呼吸道感染、慢性肺部疾病、呼吸道疾病或長期抽菸之患者，麻醉中較

易有支氣管攣縮，麻醉後痰液咳清不易，可能增加肺擴張不全或肺炎之機會。而使部分病

患無法立刻拔除氣管內管，因此須轉入加護病房照護。 

3.緊急手術、禁食時間不足或腹內高壓(如腸阻塞、懷孕等)之病人，於麻醉期間時有可能導

致嘔吐，因而造成吸入性肺炎，少數會危及生命。 

4.對於病情惡化中、休克、年老患者伴有心、肺、循環疾病或其他嚴重系統疾病如狹心症、

循環衰竭、呼吸衰竭、肝、腎內分泌異常甚至意識不清的手術患者，麻醉的危險性大為增

加，有時需術後轉至加護病房照護。 

5.手術中若因病情需要，需放置侵入性導管時，例如：中心靜脈導管、動脈導管、脊髓外腔

導管等、可能會發生感染、血腫、壓迫神經血管、氣胸、血胸等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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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由於藥物特異過敏或因輸血而引致之突發性反應，病患可能會起紅疹、皮膚癢、水腫、呼

吸困難、休克甚至危急生命。目前並無檢驗方法來加以預測是否會發生。 

7.急慢性傳染病或帶原者(如病毒肝炎、淋病、梅毒、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等)，請告知負責

之麻醉醫師，以便加強麻醉感染管制。 

8.麻醉後的恢復，病患有不同程度的傷口痛、高低血壓、噁心及嘔吐、心律不整、顫抖等；

極少部分發生呼吸困難、發紺、意識不清、嚴重電解質異常，非短期內可恢復時需轉至加

護病房照護。 

9.老年人及服用類固醇之病患，由於皮膚薄弱，有可能因膠布固定，雖然小心處理但仍可能

造成皮膚受損之情形。 

 

三、為維護病患安全，預防跌倒發生，必要時於麻醉中及麻醉後，將會給予適當的保護性約

束，以確保病患之安全。 

 

四、手術結束後，您會被送至麻醉恢復室或加護病房。在恢復室中我們將持續監控生命徵象，

給予氧氣和保暖，並根據您的狀況給予止痛藥或病人自控式止痛，經觀察一小時後狀況

穩定即可返回病房休息。 

 

五、麻醉同意書除下列情形外，應由病人親自簽名： 

  1.病人為未成年人或因故無法為同意之表示時，得由醫療法規定之人員(法定代理 

    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簽名。 

  2.病人之關係人，原則上係指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人，如同居人、摯友等；或依 

   法令或契約關係，對病人負有保護義務之人，如監護人、少年保護官、學校教職員、 

   肇事駕駛人、軍警消防人員等。 

  3.病人不識字、亦無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可簽手術同意書時，得以按指印代替簽名， 

   惟應有二名見證人。 

 

六、同意書之簽具，亦得請病人之親友為見證人，如病人無配偶、親屬可為見證人時， 

    可請其關係人為之，證明病人已同意簽署同意書。 

 

七、醫療機構應於病人簽具手術同意書後一個月內，施行手術，逾期應重新簽具同意 

    書，簽具手術同意書後病情發生變化者，亦同。 

 

八、手術進行時，如發現建議手術項目或範圍有所變更，當病人之意識於清醒狀態下， 

    仍應予告知，並獲得同意，如病人意識不清醒或無法表達其意思者，則應由病人 

    之法定或指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代為同意。無前揭人員在場時，手術 

    負責醫師為謀求病人之最大利益，得依其專業判斷為病人決定之，惟不得違反病 

    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 

 

九、醫療機構為病人施行手術後，如有再度為病人施行相同手術之必要者，仍應重新 

    簽具同意書。 

 

十、病患或立同意書人，對以上說明如有疑問，請在簽立同意書前詳細詢問麻醉科醫 

    師。 


